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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5】第 28 号 

 

 

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5 年 9 月 30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。我部对上述披露

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在 2013 年、2014 年和 2015 年 1-5 月，无锡市新峰管业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峰管业”）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

分别为 2,881.04 万元、1,556.09 万元和 1,061.15 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,594.75 万元、342.63 万元和 842.35 万元，

请结合业务因素补充披露新峰管业最近两年及一期净利润及现金流

量净额波动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2、新峰管业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将于 2015 年 11 月 28 日到期，
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已于 2015 年 4 月 3 日受理了新峰管业的

换证申请材料，目前换证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。请补充披露民用核安

全设备制造许可证和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的换证周期、主要换证要求、

历史换证情况和如不能按期换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。 

3、截至 2015 年 5月，新峰管业对朱全明存在代垫款 3,500 万元，

请补充披露形成该代垫款的原因，并披露新峰管业是否已经建立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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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以规范相关资金使用和关联交易。 

4、2015 年 9 月，周强以每股 6.67 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新峰管业的

15 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徐李平，边友刚以每股 6.67 元的价格将其所

持 225 万股股份新峰管业转让给你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王晓军，请补

充披露上述股权转让的原因。 

5、2013 年、2014 年和 2015 年 1-5 月，新峰管业毛利率分别为

47.77%、43.77%和 50.01%，净利率分别为 13.69%、8.02%和 11.07%，

请补充披露新峰管业净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，并说明各项期间费用占

营业收入的比重及其合理性。 

6、在 2013 年、2014 年和 2015 年 1-5 月，新峰管业归属于公司

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,881.04 万元、1,556.09 万元和 1,061.15

万元。补偿义务人承诺新峰管业 2015 年、2016 年、2017 年和 2018

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,090万元、4,200万元、4,950万元和5,850

万元，请补充披露 2016 年至 2018 年承诺业绩的测算依据，并对承诺

业绩的可实现性进行分析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5 年 10 月 19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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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0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